
巴财农〔2022〕45号
关于提前下达2023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（耕地地力保护补贴）预算的通知
巴楚县农业农村局：

根据喀什地区财政局喀地财农〔2022〕31号文件要求，现下达你单位2023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（耕地地力保护补贴）5496.7万元，此项直达资金标识为“01 中央直达资金”，收入列2023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“1100252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”，支出列入 “2130122农业生产发展”科目，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，请你单位按照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新财规〔2020〕17号）相关规定，切实加强直达资金管理，按照直达资金的有关规定及地区相关要求，及时制定资金实施方案提交分管县领导签批，并报财政局对口股室备案。
现将《提前下达2023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区域绩效目标表》一并下发你单位，请按照《地委行署关于喀什地区全面贯彻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》（喀党发〔2018〕16号）、《关于喀什地区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方案》（喀党办发〔2018〕59号）要求，做好绩效管理工作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，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
附件：提前下达2023年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绩效目标表
巴楚县财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11月26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)
抄送：县委副书记申运峰，审计局
巴楚县财政局行政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2年11月2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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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提前下达2023年农业生产发展资金绩效目标表

	资金名称
	中央农业生产发展资金（全年总表）
	

	中央主管部门
	财政部、农业农村部
	巴楚县

	省级财政部门
	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
	

	省级主管部门
	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厅
	

	资金情况 （万元）
	年度金额：
	5496.7
	5496.70 

	
	其中：中央补助
	5496.7
	

	
	地方资金
	
	

	年度目标
	1、保护耕地地力；
	√

	
	2、提高农机化水平；
	√

	
	3、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部分用于脱贫县
	

	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绩效指标值

	绩效指标
	产出指标
	数量指标
	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冬小麦面积（万亩）
	27.66
	27.66

	
	
	
	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春小麦面积（万亩）
	
	

	
	
	
	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数（台（套））
	10800
	1500

	
	
	质量指标
	保障粮食安全能力
	明显提升
	明显提升

	
	
	
	耕地地力保护补贴资金兑付率（%）
	100%
	100%

	
	
	
	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（%）
	≥85.5%
	87%

	
	
	时效指标
	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发放时限
	10月30日前
	10月30日前

	
	
	
	农机购置补贴年度资金兑付率（%）
	≥90%
	≥90%

	
	效益指标
	经济效益指标
	种粮农民受益
	提高
	提高

	
	
	社会效益指标
	种粮农民积极性
	有所提高
	有所提高

	
	
	
	资金使用重大违规违纪问题（有/无）
	无
	无

	
	
	
	农机购置补贴受益户数（户）
	≥6590
	≥900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
	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群众满意度（%）
	≥85%
	≥85%




